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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359.htm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

９日） 由卫生部，国家计委牵头，组织有关部委共同起草的

《全国综合治理血吸虫病“八五”规划》，已经国务院批准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控制和消灭血吸虫病是

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疫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根据全国

血防总体规划和各地实际情况，进一步制定、完善自己的规

划和实施方案，把血防工作纳入本地区、本部门的社会经济

发展规划，认真组织实施。 全国综合治理血吸虫病“八五”

规划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已久，危害极其严重。建国以来，

党和政府一贯重视血防工作，依靠群众，动员社会各方面力

量，取得了巨大成绩。在全国十二个流行省（自治区、直辖

市）中，已有广东、上海、福建、广西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

准；全国三百七十八个流行县（市、区）中，已有一百五十

个和一百一十个分别达到消灭或基本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防

治血吸虫病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前些年，全国特别是湖

区钉螺面积不断扩大，疫情明显回升。据一九八九年全国血

吸虫病抽样调查统计，全国约有一百五十万血吸虫病人，其

中晚期病人一万六千人；钉螺面积三十五亿五千万平方米。 

《国务院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决定》指出：“动员

和组织人民群众消灭血吸虫病，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疫区各级政府要将血防工作作为关心人民疾苦，密切

政府和群众关系的一件大事，纳入议事日程，坚持不懈地抓

下去”。为贯彻国务院决定精神，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控制



和最终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特制订本规划。一、规划目标 

要在全国实现消灭血吸虫病的目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经

过若干阶段、几个五年的努力才能实现。根据当前疫情状况

和现有条件，“八五”期间（一九九一一九九五年）定为综

合治理第一期。 综合治理第一期的范围是湖南、湖北、江西

、安徽、江苏、四川、云南、浙江、广东上海、福建十二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重点抓湘、鄂、鄣、皖、苏五

省的治理，以带动其他疫区的治理工作。 综合治理第一期的

目标是在遏制疫情回升的基础上较大幅度降低疫情，压缩流

行区范围，减轻危害程度，提高流行区群众自觉防治血吸虫

病意识，提高血吸虫病防治机构的服务能力，为今后继续做

好防治工作打下基础。其具体要求是： １、压缩流行区范围

。已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的一百五十个县，要进一步巩固

血防成果；已达到基本消灭标准的一百一十个县，要求有七

十一个达到消灭标准；一百一十八个尚未控制流行的县中要

有十九个达到基本消灭标准。到一九九五年全国三百七十八

个流行县中要有二百七十九个达到消灭或基本消灭标准，占

总数７３．８％。浙江全省达到消灭血吸虫病标准。 ２、提

高群体防病意识，流行区９０％的七岁以上居民接受血吸虫

病基本知识教育，掌握一定的防护知识，尽量减少疫水接触

，并积极参与防治工作。 ３、降低病情。在一九八九年全国

血吸虫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逐年大面积反复

查治，使病人、病畜总数各下降４０％以上；急性感染病人

下降３０％以上（按前五年的急性发病均值计算），并查清

治疗疫区的全部晚期病人。 ４、压缩有螺面积。“八五”期

间共压缩有螺面积三亿九千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其中湖南压



缩一亿四千九百八十三万平方米，湖北压缩一亿零十一万平

方米，江西压缩六千六百七十万平方米，安徽压缩三千五百

九十二万平方米，江苏压缩九百四十万平方米，四川、云南

各压缩一千五百万平方米，浙江压缩八十二万平方米。二、

防治任务 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实行查、治、灭、管、防的

综合防治。“八五”期间要完成下列项任务： （一）开展大

规模人、畜查治，“八五”期间共治疗血吸虫病人和扩大化

疗一千七百三十七万多人次，治疗病畜和扩大化疗五百九十

七万头次，使疫情明显下降。 （二）采用综合措施消灭钉螺

，特别要抓好四十项结合农业开发和水利工程建设的综合治

理灭螺工程。“八五”期间灭螺总面积三十七亿一千四百一

十三万多平方米，其中环境改造灭螺十六亿一千五百二十三

万多平方米，药物灭螺二十亿九千八百八十九万多平方米。 

（三）加强疫情监测工作，在所有疫区，尤其是在已达消灭

和基本消灭标准的地区，要在做好防治工作的同时，大力加

强疫情监测巩固工作，搞好有螺洲滩人畜管理，严防疫情回

升。 （四）积极配合爱卫会抓好疫区粪管、水管试点工作，

逐步推广粪管、水管先进经验。三、防治要求 总的要求是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综合治理，根据不同的疫区

类型，提出不同的防治要求。 （一）达到消灭标准的地区，

要大力加强螺情、传染源和新感染的监测，一旦发现疫情，

及时予以扑灭，巩固防治成果。 （二）达到基本消灭标准的

地区，要积极查治病人、病畜；要彻底改造钉螺孳生环境，

查清、消灭残存钉螺，灭一块，清一块，巩固一块，尽快达

到消灭标准。 （三）尚未控制流行的地区，要开展大区域人

畜同步化疗，控制传染源，积极处理易感地带钉螺；结合农



业开发，水利建设，改造钉螺孳生环境，大幅度压缩生产、

生活区内有螺面积，减轻危害，抢救晚期病人，做好粪管、

水管和个体防护工作，防止成批急性感染发生，使血吸虫病

感染得到基本控制。四、主要措施 为使本规划得以顺利实施

，并取得成效，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对本规划实

施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务院通过卫生部、农业部、水利部

等部委实施对全国血防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健全省、地、县

各级血防领导小组，统一领导、部署、协调综合治理中的重

大问题。疫区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把血防工作作为关心

人民疾苦，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纳入议事日程，坚持

不懈地抓下去，要把血防工作纳入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总体

规划，明确责任，落实任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二）

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综合治理。根据一九九０年《国务院关

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决定》，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各自

的职责和任务，制定本部门和具体计划，各负其责，抓好各

项任务的落实。全国爱委会要制定出疫区的粪管、水管规划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协同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血防工作。 （

三）要依靠和发动疫区广大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自己起来和“瘟神”作斗争，同时动员城乡各方面的力量，

大力支援血防工作，真正做到万民齐动员，群策群力，再送

“瘟神”。 （四）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血

防工作的重要意义和防治知识，提高疫区广大干部群众对血

防工作重要性、长期性、科学性的认识，增强血防意识和自

我保健能力，促进群防群治。 （五）健全血防机构，加速专

业队伍建设。疫区各级政府应根据各地情况，加强血防领导

小组办公室等血防管理机构的建设，配备与防治工作相适应



的专职干部。 各疫区省要根据卫生部、农业部、人事部制定

的《关于加强血吸虫病疫区防治机构和人员编制的通知》精

神，制定本省各级血防专业机构和人员编制标准。各级政府

和有关部门应根据血防工作的特点，加强人员培训工作，建

立考核制度，不断提高专业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注意解

决专业人员工作、生活上的实际问题。 （六）落实防治资金

，提供必要的物资保证。血吸虫病的防治，主要由地方负责

，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分级负担”的原则，地方各级政

府在血防资金上要给予保证。各地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

把与血防相关的农田水利项目、扶贫项目、老区建设项目、

星火计划项目和民政项目等结合起来。同时亦可根据群众的

承受能力，因地制宜地开展社会集资，群众义务工和有偿服

务，动员全社会力量办血防事业。中央视血吸虫病疫情及财

政情况，给予适当的奖励性补助。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职

责分工，将血防工作纳入本部门工作规划，对所需资金予以

大力支持。 １、规划资金安排计划 实施规划的资金采取地方

筹集、世界银行贷款和中央补助的方式解决。除地方劳务投

入外，地方政府筹集资金五亿五千零九十八万六千万元，占

总资金的４９．３０％，世界银行贷款七千二百万美元，（

折人民币三亿八千一百六十万元），占总资金的３４．１５

％，中央补助资金一亿八千五百万元，占总资金的１６．５

５％。 ２、规划资金用途： （１）控制血吸虫病传染源，用

于查、治病人、病畜，降低感染，减轻病情。 （２）控制中

间宿主－－钉螺，以巩固防治成果。 （３）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群众防病意识。 （４）对血防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培训，对血防专业机构进行必要的装备。 （５）开展血吸虫



病防治的应用性科研。 （６）实施本规划的管理活动经费。 

（七）加强科学研究。要把血防科研作为国家“八五”重点

攻关项目列入科委、卫生、农业、水利等部门的科研规划，

要增加科研投入。积极组织科研人员深入疫区第一线，进行

多学科的研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集中力量进行协作攻关

。要开展血吸虫病流行规律和传播动力学, 综合治理和优化组

合的防治措施、新灭螺方法和高效低毒的杀螺药物、个体防

护新药和考核疗效的新诊断方法等项研究，为防治工作的新

突破作贡献。 （八）加强法制建设，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抓

紧制定和发布《全国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等政策法规，因地

制宜地制定地方性法规，使防治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

化、科学化的管理轨道。 （九）加强计划和质量管理。根据

全国血防“八五”规划，各流行省制定具体工作计划，由各

省血防领导小组负责抓好计划任务的落实。加强疫情的监测

，设立若干观测点，定期观察综合防治效果。要制定相应的

科学管理办法和评价的指标体系，确保防治工作量。 附件：

表一、全国综合治理血吸虫病“八五”规划具体目标（略） 

表二、全国综合治理血吸虫病“八五”规划防治任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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